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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建筑与安装工程一切险附加罢工、暴乱和民众骚乱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增加本附加条款构成主险条款第一节的组成部分，且受本保单所载或批注的

条款、规定、条件、限制和除外责任（与以下约定相悖的内容除外）的约束： 

 

1. 赔偿 

 

1.1. 保险公司应就罢工、停工、暴乱和民众骚乱造成的被保险财产损失或损坏赔偿被保险人。 

 

1.2. 本附加条款提供的单次事故损失或损坏的赔偿限额不得超过下文规定的限额。 

 

1.3. 本附加条款保险期间内的累计赔偿限额不得超过任何单次事故赔偿限额的两倍。 

 

2. 免赔额 

 

对于每一次损失或损坏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下文规定的免赔额。 

 

3. 退保 

 

    保险公司可随时以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本特别扩展保险。 

 

4. 定义 

 

4.1. 罢工、停工、暴乱和民众骚乱指： 

 

4.1.1. 任何人与他人一起参与扰乱治安活动的行为（无论是否与罢工或停工有关），且本保

单第7.1.2、7.1.3条款未除外该行为； 

 

4.1.2. 任何合法政府为平息或试图平息前述扰乱, 或为减轻扰乱造成的后果所采取的行动； 

 

4.1.3. 任何合法政府为制止、试图制止前述行为，或为降低其后果所采取的行动； 

 

4.1.4. 任何罢工者或停工者为扩大罢工规模或抵制雇主停工而采取的故意行为。 

 

赔偿限额：【输入限额】 

 

免赔额：每次损失/事故【输入免赔额】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